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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继字〔2022〕16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教学督导工作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科室： 

为进一步健全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发挥教学督导在稳

定教学秩序、规范教学活动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、促进继续教

育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并经 2022年 11月 18日学院班子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《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督导工作规定》 

 

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18日 

 

 

 

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综合事务办公室 2022年 11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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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教学督导工作规定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发挥教学督

导在稳定教学秩序、规范教学活动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、促进

继续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结合学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规定。  

第二章 组织聘任 

第二条 学院教学督导（以下简称督导）由具备丰富的教学

或教学管理工作经验，热爱继续教育事业，工作认真，身体健

康的学校退休或在职教师及资深教学管理人员担任。  

第三条 教学督导由继续教育学院成人学历教育科进行资

格审核，学院领导班子同意，统一颁发聘书，原则上聘期为 2

年，可连聘连任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。 

第四条 学院根据实际需求，聘请 1-3 名专兼职督导开展工

作。学院根据督导工作完成情况，每人每月发放 1000 元工作补

贴，按月发放。 

第五条 在聘任期间，对不能履行教学督导工作职责者或因

病等其他原因提出辞职者，经学院领导班子同意，可提前解聘，

同时递补新的成员。  

第六条 学院教学督导由分管学历教育的院长直接领导，继

续教育学院成人学历教育科协调组织开展日常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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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工作内容 

第七条 督导工作是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督导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对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进

行检查督办、研究分析、评价指导等，为学院教育教学各项事

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。  

第八条 督导根据教学工作需要，开展如下活动：  

（一）课程抽检：根据不同教学形式，开展听课评课工作，

深入了解教情、学情，及时发现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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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工作要求 

第九条 督导须根据学院教学工作安排，于学年初制订具体

工作计划，学年末提交一份工作总结。 

第十条 听课检查采取随机与课前通知相结合的方式，检查

采取定期与不定期、普查与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原则上每位督

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5 次，督导应认真做好记录和评价。 

第十一条 听课或检查后，应与任课教师或相关人员、学院

负责人及时交流，反馈意见，肯定成绩和优点，实事求是指出

问题，提出改进建议。 

第十二条 紧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形势，坚持学习，解放

思想，更新观念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东北林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